
时事乱炖

如果公交司机内急会停车吗？

胡先生在青山区乘坐 551 路车前往

中山公园，车在球场街站后的路段开始

堵车，此时，一位坐在公交前排的中年女

子摸着肚子，走到前面恳求司机放自己

下车，遭到拒绝。屡次被拒后，该女子最

终在车上解决了问题。（7月30日《武汉

晚报》）

不可否认，公交车没有到站不允许

私放乘客下车是公司规定。公交司机如

果违反，可能会受到处罚，而一旦下车的

乘客发生交通事故，很可能公交公司还

会成为被告。似乎公交司机拒绝停车，

理由足够充分。

不过，有网友问得好，如果是公交司

机本人内急，他是选择停车找厕所还是

拉在裤子里？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

过，而每位司机的做法都是把车停下，先

解决了问题再说。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经常在

媒体上看到，有公交司机为了送突发疾

病的乘客去医院，不惜去闯红灯甚至改

变行车线路。这时候，他不但不会受到

交通管理部门和公交公司的处罚，还会

赢得人们的称赞。就算不幸发生了某种

意外，相信处理的时候也会根据实际情

况减免责任。

在公司的规章制度面前，人的生命

和尊严是第一位的。我们总是说换位思

考，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公交司机本

人或其亲人身上，相信他不会这么教条

地坚持原则。从公交公司的角度讲，对

于类似的特殊事情，应该做出明确的规

定，让司机在突发事件时有章可循。对

于公交司机来讲，不妨把乘客当成自己

的父母兄弟姐妹，只要大家都将心比心，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尴尬。

刘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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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死”须厘清选择权利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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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非常道

“有关部门和专家教授该偃旗息鼓了，从普通劳动者的利

益诉求与实现‘中国梦’的大局出发，不要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鼓

吹延迟退休，试探百姓的忍耐底线，拨弄百姓脆弱的神经。”

——针对昨日有关专家“城镇就业人员最优退休年龄为64.14

岁”的言论，独立学者、媒体评论员刘植荣发博文表示反对。

“李天一案中的种种社会情绪已无法回避，用法治的方式，作

出公正的判决，才是最好的回应，也是重塑公众法治信仰的关键。”

——凤凰网“自由谈”栏目做了一期关于李天一案的专题，

专题的题目是“李天一案，法治中国的一道坎”，称该案或影响

中国法制进程。

房清江

29 日，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

成立，在北京市卫生局主管下开展业

务。市卫生局表示，“生前预嘱”概念

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目

前尚处民间推广阶段，卫生行政部门

将“观察”其效果和发展，并对该协会

在法律范畴内的运行进行业务指导和

监督管理。 (7月30日《京华时报》)

与安乐死通过外力结束病人生命，

减轻病人痛苦，维护病人尊严的争议不

同，“尊严死”是在病人生命无法挽回的

情况下，撤除外力支撑，让病人自然地

死去，剥夺生命的人伦界线就清晰了许

多。允许病人“尊严死”，首先是对病人

意愿的尊重，尤其是病人在生命垂危之

际，无任何抗争能力，无法实现意愿其

实很残忍。现代社会讲求人性化，对于

病人即将死亡，倡导临终关怀，如何做

大概除了心灵抚慰，就是遵从意愿，满

足他们有尊严的要求，那么“尊严死”的

选择理应就是其中的部分，同样属于人

性关怀。

但是，“尊严死”是建立在个体对死

亡认知与判定的基础上，自然存在不同

的标准，并且对死亡痛苦的感觉都是间

接经验，作为一项权利提出来，在于充分

体现保障选择权的包容性。即选择与不

选择、观念预判与事实抉择，都该有明确

的界线。毕竟，简单采取“生死预嘱”模

式不等于临终意愿或者选择，充其量只

是对“尊严死”做法的认可。

而临终的选择，还有一个科学性以

及时机的判断，既要保证病人有充分的

知情权、选择权，又包括病人评估与医疗

评估的一致性，包括三点：一是病人对

“尊严死”选择的最终确认；二是“无意义

抢救”的判断标准；三是医生和病人家属

时机的选择，因为临床中医生和家属对

“尊严死”具有相对的主动权。

可见，允许“尊严死”，在充分保障病

人的知情权、选择权的情况下，医生与亲

属也存在一个权利的把控，即如何在充

分尊重病人选择权与防止“误伤”之间找

到平衡是个难点。“尊严死”是尊重选

择权的人性关怀，但作为一项制度或者

法案，关键在于划清选择权利的界线与

尺度，现实合理性才能找得到实现的土

壤，理应谨慎。

中国 AA级资质拍卖企业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3年8月10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举行拍卖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1）园上园3号商业楼106号商铺，总建筑面积2706.02㎡，钢混结构。参考价：9860元/㎡；

（2）园上园2号商业楼104号商铺，总建筑面积100.93㎡，钢混结构。参考价：9880元/㎡；（3）园上
园4号商业楼102、111、112号商铺，总建筑面积273.92㎡，钢混结构。参考价：15660元/㎡；

2、（1）皖AE8197雪佛兰轿车壹辆，05年登记，参考价：1.5万元；（2）长安小型普客壹辆，盗抢
车，发动机号：A5EAA224444，车架号：LS4BDB3D5AF202825，11年登记，参考价：0.95万元；

二、拍租标的：
1、高新区香樟大道299号澜溪镇花园39幢商用楼的租赁权，总建筑面积9600㎡（内设四

部电梯，水、电、管道天然气、电信等基础设施完备）。参考价：22元/平方米/月（详见拍卖目
录）；2、合肥市人民路57号（女人街）沿街旺铺二间租赁权，总面积约243㎡，每间约121.5㎡，
租期为5年。参考价：260元/平方米/月；3、合肥市濉溪路118号汇丰广场商3幢401-411
室的租赁权，总面积1993.53㎡，租赁年限为10年及以上，经营方式限宾馆、足浴及休闲茶楼
等；,参考价：26元/平方米/月；

三、勘验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或存放地，自公告之日起至2013年8月9日17:00止。
四、登记竞买时间、地点：公告日起至8月9日17:00时止，地点：本公司办公室业务部；
五、竞买条件：有意竞买者须于竞买登记截止日前向我公司指定账户汇入竞买保证金（1号

标的分别为500万元、20万元、100万元；2号标的各5000元；拍租标的分别为50万元、10万
元/间、20万元），凭银行缴款单、有效身份证件至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成，保证金
于会后七个工作日内不计息退还。

六、公司地址：合肥市徽州大道1158号银杏大厦三单元三层
七、咨询电话：0551-63422469 63441805 13856020599 15212425029
八、公司网站：www.ahpanlong.com
注：本公司长期征集文物艺术拍品！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7月30日

7 月 30 日 11 时，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

光签署重大气象灾害(高温)Ⅱ级应急响应

命令。这是中国气象局今年首次启动高温

应急响应。其中提到，安徽、江苏、湖南、湖

北、浙江、江西、福建、重庆、上海等省(市)

气象局根据实际研判进入相应应急响应级

别。安徽省局气象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应急预案Ⅲ

级响应。（本报今日04版）

目前，中国气象局已经启动高温最高

级别应急响应，要求各级气象部门严格按

照职责，及时公布高温实况、准确发布高温

预警、提醒公众做好防范。与之相应的是，

各地各部门的高温关怀也应尽快启动应急

响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防暑降温保障，真

正为水深“火”热中的人们送去清凉。

其一，提供公共纳凉服务。美国芝加

哥制定了“极热天气行动计划”，要求酷热

天气里所有市政建筑都进入 24 小时制冷

状态，免费开放供市民乘凉。我国各地也

应在体育馆、图书馆、购物中心等公共设

施，规划设置一些临时性的纳凉点，发布城

市纳凉地图，为更多人提供避暑服务。

其二，监督企业防暑降温。劳动者的高

温权利是否落实到位，应是高温关怀的重中

之重。劳动监察部门必须走出空调房，深入

企业督导检查。除了检查高温津贴发放情

况外，更重要的是，针对劳动者高温作业出

台具体的劳动条件和保护标准，监督企业改

善工作环境，为劳动者尽可能提供一个凉爽

舒适的工作场所。同时，督促建筑工地等调

整户外作业人员作息时间，必要时坚决停

工。毕竟，人的身心健康才是最宝贵的。

其三，保障水电产品供应。酷暑本已

难熬，一旦缺水断电，无疑是雪上加霜。面

对连日高温导致各地用水用电激增，有关

部门必须坚守岗位，科学调配，加强巡查，

落实好“先生活、后生产”的服务理念，最大

限度保障水电等公共产品的正常供应，当

好公众防暑降温的坚强后盾。

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各种极端天

气呈现频发态势。此次大范围高温，也给有

关部门提了个醒，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完善

应急响应预案，让全社会今后遇到类似灾害

时更加从容不迫，把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热点冷评

高温关怀
也应启动应急响应

湖南省纪委日前公布《关于规范党和国家

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征求

意见稿）》，公开向网友征求意见。有网友说，

做寿、生子是人生大事，这都不准办酒，是利用

公权干涉私权。对此，省纪委相关负责人给出

的答复是，你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应当遵

守党纪政纪国法，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

辞去公职。（7月30日《潇湘晨报》）

中国是人情社会，做寿生子办酒宴也是一

种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是人，如此“一刀切”

地砍掉设宴请客的习俗，虽然主观上不存在公

权干涉私权，可客观上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事实上“办酒”和贪污受贿并没有必然的联

系。很多官员做寿生子办酒只是家庭聚会，并

不是为了收敛钱财，“一刀切”地认为官员办酒

都是贪污腐败并不能服人。再说近些年的腐败

案件呈现了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明目张胆的

腐败分子还是少数。不办酒，并不代表不收受

贿赂，不请客，并不代表不贪赃枉法。就像在矿

泉水瓶子里装茅台一样，“不准办酒”看似“动真

格”，其实治标不治本。

笔者认为，举办宴席本身并没什么错，关键

是方式和内容，宴席是否变味，是否有不符合规

定的猫腻，这些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实中，

针对某个腐败的变种问题制定一种对策，然后

腐败又以另一种变种形式呈现出来，如此循环

往复，形成一个死循环。这是应当警惕的。

因此，反腐需要“动真格”，但这不等于

“一刀切”。从长远来看，还需要从制度上下

功夫，且制度的设计要规范合理可操作，制度

的实施要标本兼治有保障，才能得到共鸣，进

而让腐败行为无所遁形。

“动真格”不等于“一刀切”
王志萍


